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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 2022年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芒市 2022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 年 4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NO.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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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 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实际种粮一次性补

贴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2〕20 号）和《德宏州财政

局关于转发关于云南省 2022 年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

实施方案》（德财农〔2022〕20 号)精神，为确保中央下达的实

际种粮农民补贴资金（以下简称“一次性补贴资金”）及时兑付，

结合芒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实施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是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重

要内容，是党中央对种粮农民的关怀，一次性补贴资金直接发放

种粮农民，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政策性强、

涉及面广。各乡镇（农场）、市直有关单位应充分认识补贴政策

的重要意义，要从讲政治、重民生、保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明确工作职责，

压实工作责任，上下联动、协同推进，不折不扣执行好党和国家

政策，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二、补贴资金来源

（一）《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2〕22 号）通过粮食风

险基金专户下达芒市的一次性补贴资金 5620000 元。

（二）芒市 2021 年结余的一次性补贴资金 297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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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贴对象、品种、标准及发放方式

（一）补贴对象。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

（含利用自有承包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农民）。对于

流转土地种粮的农民，根据签订流转合同（协议），确定补贴发

放对象。

（二）补贴品种。补贴依据主要为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

作物实际播种面积。以 2022 年耕地地力补贴面积为基数，2022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应兑付面积为 462760.72 亩，其中水

稻种植面积 247179.18 亩、玉米种植面积 211210.39 亩、小麦种

植面积 4371.15 亩。

（三）补贴标准。根据收到的上级补贴资金（含 2021 年度

结余资金）和市级确定的补贴兑付面积综合测算确定。2022 年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补贴标准为 12.15 元/亩（补贴资

金总量 5622976.6 元÷补贴兑付面积 462760.72 亩=每亩补贴金

额），实际需兑付补贴总额为 5622585.27元，结余资金 391.33元。

对在林权证上种粮的面积不再给予补贴，对已作为畜牧养殖

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

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

“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

（四）补贴方式。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通过惠民

“一卡通”直接补贴到农户，并于 4 月 15 日前兑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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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职责

（一）市财政局职责

1.收到上级下达补贴资金后，根据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分配

方案，及时下达预算指标并拨付资金。

2.牵头协调市直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指导各乡镇、农场做

好直补资金“一折（卡）通”发放工作。

3.负责“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的用户管理、权限控

制、数据安全控制等相关工作。

（二）市农业农村局职责

根据市级财政下达的补贴资金预算，拟定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资金分配计划；按政策规定确定补贴对象、标准和发放金

额；审核各乡镇、农场提供的基础信息资料，确保补贴对象和金

额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将补贴数据汇总表及明细表分

发到各乡镇、农场进行公示；向市财政局呈报补贴发放汇总表及

补贴资金拨付申请；做好补贴备案、补贴信息资料档案管理、相

关补贴政策的宣传、解释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三）市发展改革局职责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农资产品零售价格

监测工作的通知》（云发改办价格〔2022〕113 号）要求，积极

开展好农资产品零售价格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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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镇（农场）职责

1.负责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户信息的采集、初审、公

示、录入、上报等工作。核实统计补贴对象、补贴面积，经村（居）

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公示后，对无异议的补贴对象信息录入系统、

并进行上报。

2.负责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补贴标

准，形成发放数据，收到市级财政下拨的补贴资金后，将资金拨

付至与金额机构签订的直联发放户，按照网络直联发放操作程序

进行发放。

3.各乡镇、农场负责本辖区“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

农户基础信息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代发补贴资金金融机构职责

负责“一折（卡）通”的开户、遗失补办、账户迁移、资金

发放及政策宣传等工作。金融机构应在收到补贴资金发放指令

后，及时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划入补贴对象“一折

（卡）通”，并于 3 日内将发放情况（含发放失败信息）反馈项

目单位，直至补贴资金发放完毕；免费向客户发送惠农财政补贴

专用短信提醒，内容包括：补贴项目、发放金额、发放时间、主

管部门、发放周期。变更“一折（卡）通”账号时，原则上由乡

镇（街道）农经站、农场管委会出具证明后，按金融机构挂失要

求进行办理，若金融机构在未取得证明情况下进行变更的，应及

时书面通知所在乡镇、农场管委会修改系统信息，确保“惠农补

贴一卡通管理系统”信息与金融机构信息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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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2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28 日，按

照省、州相关文件要求，安排部署工作。

第二阶段：补贴面积核实阶段。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0

日，各乡镇（农场）认真核实补贴面积，录入补贴数据，并进行

张榜公示。

第三阶段：制定实施方案。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2 日，

结合芒市实际，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实施

方案。

第四阶段：兑付补贴。2022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5 日。

第五阶段：总结阶段。2022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5 日，各

乡镇（农场）建立完善补贴档案资料，对补贴实施情况进行全面

的总结，并将总结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总结需包含补

贴范围、补贴面积、补贴金额、兑付情况、取得成效、存在的问

题等内容），并完成相关报表。

六、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工作事关全市广大农民群众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各乡

镇（农场）和市直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工作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

加强配合，有序推进，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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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各乡镇（农场）和市直有关单

位要进一步强化向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宣传和解读，重

点明确此次补贴为一次性补贴、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

者、补贴目的为稳定农民收入，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

部，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强农惠农政策。

（三）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各乡镇（农场）要对农户

的补贴项目、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内容，以村民小

组为单位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基础数据经农户

签印认可，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

的监督，坚决杜绝部分思想不端正、作风不踏实的人员编造农户

信息、虚报种植面积套取补贴资金现象发生。

（四）严把基础数据审核关。各乡镇、农场要严格按照补贴

面积统计表格的要求进行填写，到户表必须有农户本人、经办人

的签印及村民小组纪检监督员、村民小组负责人审核签章；村委

会汇总表必须有填报人、复审人员签印、村纪检监督员、村委会

主要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签章）；乡镇、农场汇总表要有乡镇、

农场主要领导、纪委书记及粮补办签署审核意见并签章；对 30

亩以上（含 30 亩）的农户要有乡镇、农场主要领导、纪委书记

审核把关并签署情况是否属实意见（签章）及农户、村民小组长、

小组监督员、村委会负责人、村委会纪检监督员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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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从市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到各乡镇人民政府、农场

（专用存款账户），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财政、农业农村、

纪检等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对不认真履行职责、政策

执行不力的要及时进行纠正，对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或违规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行

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六）完善痕迹资料整理归档。各乡镇（农场）和市直有关

单位要建立健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档案管理制度，及

时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的各种文件、基础数据、补贴

兑付凭证（含电子版）等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收集，分类归档，

装订成册，严格管理，以备查询。

附件：芒市 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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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芒市 2022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计划表

单位：户、亩、元

乡 镇 户数 补贴面积（亩） 补贴金额（元）

合 计 57154 462760.72 5622585.27

芒市镇 5783 22925.65 278554.42

遮放镇 10091 122581.51 1489370.62

勐戛镇 6433 50160.59 609456.04

芒海镇 1059 9889.90 120162.88

风平镇 14367 101253.62 1230243.82

轩岗乡 4804 38360.04 466077.49

江东乡 4942 21112.18 256518.89

西山乡 2333 21152.70 257005.97

中山乡 2431 26009.52 316016.56

三台山乡 1529 22319.10 271177.27

五岔路乡 2913 24044.32 292139.36

遮放农场 469 2951.59 35861.95


